土木与交通学院巡视工作安排表
	时间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参加人员

	10月16日（下午
3点）交通大楼学术报告厅
	召开巡视工作动员会
	会议议程：学院书记介绍巡视组组成人员；巡视组长作动员讲话；学院书记作表态性发言；会议由学院书记主持。
	巡视组全体成员、被巡视单位全体教职工

	
	听取主要负责同志汇报
	围绕《巡视工作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学院院长向巡视组作专题工作汇报，巡视组全体成员、学院全体教职工参会。
	

	
	开展民主测评
	巡视组发放和回收民主测评表、调查问卷，巡视组成员监票，确保回收率，并做好民主测评表、调查问卷的汇总工作。
	

	10月20日（下午
3点）交通大楼410
	列席民主生活会
	巡视组长列席被巡视学院的民主生活会和党政联席会议各一次，列席会议不作表态发言，会议情况向巡视组其他人员通报，重大问题及时向学校巡视办公室报告。
	何剑桦组长、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列席党政联席会议
	
	

	10月22日（下午3点）交通大楼307和410
	个别谈话
	巡视组根据“被巡视单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学科带头人、副科级以上干部、教代会负责人、工会负责人、各专业普通教师代表等30人”的要求，圈定谈话范围和对象。针对不同谈话对象，谈话内容应有所侧重。巡视组要真实记录谈话情况，并整理形成谈话纪要。
	分为两组：何剑桦和刘伟，李石勇和徐昕，同时开展

	10月24日（下午2点40分—5点）交通大楼410
	集中受理信访举报
	受理范围：对被巡视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举报和控告，涉及多数教职工利益、方针政策性的信访事项。接待来访一般由巡视组两人参加。巡视组应当将受理的信访举报移交学校巡视办公室统一处理。
	巡视组全体成员

	
	调阅资料
	近两年来，党政联席会议记录的有关资料，基建项目招投标、大宗物品采购和审计报告的有关资料，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的材料，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有关资料，选拔任用干部方面的有关资料，有关规章、制度和文件，其他需要的资料。
	

	10月20日—11月1日约定时间地点
	接受教职工个别约谈
	在巡视公告中公布巡视组联系方式，在巡视期间接受教职工的个别约谈。
	根据时间分配人员（最少两人）

	11月15日前
	总结汇报
	巡视组及时汇总、归纳、分析和梳理有关情况，初步形成被巡视单位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基本评价和对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及建议。巡视工作结束前，可与被巡视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沟通情况、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巡视工作结束后，巡视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形成巡视工作报告，报学校巡视办公室。
	刘伟负责撰写土木交通学院巡视报告，由组长、副组长把关定稿

	11月25日前
	反馈巡视情况
	巡视报告经学校党委同意后，巡视组在10个工作日内向被巡视单位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期间了解的情况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
	巡视组全体成员
被巡视单位领导班子

	
	被巡视单位整改
	被巡视单位自收到巡视组反馈意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巡视工作办公室提交整改方案，自提交整改报告之日起6个月内向学校巡视工作办公室报送整改情况报告
	巡视组负责跟踪协调


